《关于做好入托、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

查验工作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（乌卫办发〔2021〕198号）

（一）制定的目的及依据：

1、目的：进一步规范乌海市儿童入托、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（以下称接种证查验）工作，提高我市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，有效预防疫苗针对传染病在托幼机构、学校的发生和流行，保障儿童健康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。

2、依据：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；

（3）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》；

（4）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教育部制定的《儿童入托、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》（国卫办疾控发[2021]4号）；

（5）自治区综合疾控中心《关于做好全区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通知》（内综疾字[2021]237号）。
（二）适用范围及重点内容：

1、范围：市、区卫生健康委；市、区教育局；市、区疾控中心；全市所有的预防接种单位；全市所有托幼机构和小学（包括民办）。

2、内容：各区教育部门每年6月底前为各区疾控中心提供所辖托幼机构、学校（包括民办）的名称、班级、招生计划等基本信息，由所辖疾控中心或接种单位录入到自治区免疫规划信息化系统；各接种单位利用自治区免疫规划信息化系统开展接种证查验，出具查验审核报告，做好查漏补种工作；各托幼机构、学校（包括民办）在每年的9月30日之前在自治区免疫规划信息化系统中完成接种证查验、分班等工作，并以班级为单位向所辖接种单位提供新生花名册；对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，各托幼机构和学校需督促儿童监护人完成漏种儿童的疫苗补种，同时在当年12月底之前再次查验预防接种完成情况。

（三）文件执行期限：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
